
 

 

景順特選退休基金

《外國賬戶稅收遵從法》及《共同匯報標準》個人自行證明

申請人的填寫指示

根據適用法例及規例，包括但不限於《外國賬戶稅收遵從法》（FATCA）及經合組織自動交換金融賬戶資料的共同

匯報標準（CRS）的稅務法規，信託人及/ 或基金經理有責任收集有關各投資者稅務狀況的若干資料。請按指示填妥以下各部份，並提供所索取的任

何額外資料。謹請注意，在若干情況下，信託人及/ 或基金經理可能有責任與／向(i)任何稅務機關或其他政府機關要求向其披露本認證所載任何人士

的資料（以便信託人及/ 或基金經理或景順特選退休基金遵守任何適用法例或規例）；及／或(ii)相關稅務機關或政府機關，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國家稅

務局，披露、分享或報告本認證的資料，或許包括閣下的個人資料。 

除非另有指引，本文使用的所有詞彙，具有開曼群島政府與美國政府就改善國際稅收

合規及執行 所訂立的協議或，如有關 ，《稅務條例》（第 章）（經不時修訂）具相同定義。

若下列任何有關閣下的稅務管轄區或 類別日後出現任何變動，請 閣下盡早把有關變動

知會吾等。

若閣下對填寫本表格有任何疑問，請聯絡閣下的稅

務顧問或瀏覽FATCA網頁 及 網頁 。

敬請注意，若為聯名賬戶持有人，每名投資者均須填寫一份獨立的《個人自行認明》。

第1部份－ 賬戶持有人身份識別資料    

在欄標
有星號（*）的項目為申報財務機構須根據基金章程所述而申報的資料

賬戶持有人姓名 

賬戶持有人姓氏 名字*     ：

香港身份證 或 護照號碼        ：

住址 

門號： 大廈：

街道：                                                                                                                   城市/州/省*：

郵遞／郵區編號： 國家*：

郵寄地址（如與上述不同）

門號： 大廈：

街道：                                                                                                                   城市/州/省：

郵遞／郵區編號： 國家：

出生地方及日期 

出生城市：  出生國家：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第2部份－美國稅務身份的 聲明

請在下列 或 項加上剔號，並填上適當的資料。

 :

本人確認本人為美國公民及／或就稅務目的而言居於美國。本人的美國聯邦納稅人識別號碼（「  」）如下：

本人確認本人並非美國公民或就稅務目的而言居於美國。

 

 

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
https://www.irs.gov/
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


 

 

第  部份－稅務居住地的 聲明

稅務管轄區及稅務編

號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以下簡稱「稅務編號」）*  

提供以下資料，列明（a）帳戶持有人因稅務原因而被介定為其居民的司法管轄區，亦即帳戶持有人的稅務管轄區

（包括香港，如適用）及（b）該稅務管轄區發給帳戶持有人的稅務編號。列出所有（不限於 4 個）稅務管轄區。如帳戶持有人是香港稅務居民，稅

務編號是其香港身份證號碼。  

如沒有提供稅務編號，必須填寫合適的理由： 

理由 A    – 帳戶持有人的稅務管轄區並沒有向其居民發出稅務編號。 

理由 B     – 帳戶持有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如選取這一理由，請解釋帳戶持有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理由 C   – 帳戶持有人毋須提供稅務編號。只可於稅務管轄區的主管機關不需要帳戶持有人披露稅務編號的情況下選此項。 

稅務管轄區^ 
稅務編號 若未能提供TIN，請選擇原因

A、B或C 
如選擇原因B，請說明為何未能取得TIN：

備註:  香港、澳門、中國大陸及台灣則被視為不同的稅務管轄區。

第 部份－聲明及承諾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Investors in Hong Kong 香港投資者的重要資訊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收集個人資料聲明

本人／吾等，透過簽署本文件，謹此明確同
意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可予信託人及/ 或基金經理使用、處理或披露，以符合其目的(i)如上述段落所述；或(ii)如基金章程所述。 

. 本人／吾等亦確認及透過簽署本文件，謹此明確
同意作為(i)與(ii)的披露及處理的一部份，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可披露、轉移或處理予﹕本第4部份上述段落所列各方，及，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景
順集團內的公司、任何景順特選退休基金的信託人、保管人、過戶登記處及銷售與贖回代理人之集團內的公司及代表.。若該等人士處於香港以外的
國家，該等國家可能有或可能並無設有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相等的資料保障法例。 

根據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在可能須支付費用的情況下，索取一份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複本。請把有關要求郵寄至景順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地址，向資料保障主任轉交大中華區監察總監提出。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或景順集團旗下任何公司，（或行政管理人／行
政代理／過戶登記代理／託管人集團公司，以及該等公司的代理人或獲授權代表），擬把閣下的（姓名、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郵寄地
址、投資紀錄）用作與投資於由景順集團管理或進行行政管理的其他投資基金相關的直接市場推廣用途，可能包括由景順集團旗下公司提供的優
惠、宣傳及利益。然而，除非得到閣下的同意，否則我們不得作出上述行動。 

請於本部份簽署，以表示閣下同意我們作出上述用途。若閣下不接受把其個人資
料作上述用途，請於簽署前在以下方格加上剔號，以表示閣下提出反對。 

本人／吾等謹在此處註明，不同意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以作上文所述的直接市場推廣用途。

閣下可隨時要求我們停止使用其個人資料以作前段所述的直接市場推廣用途，而無需繳付任何費用。請把有關要求郵寄至景順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地址，向資料保障主任轉交大中華區監察總監提出。 



 

 

其他

本人知悉及同意，本表格第 4 部所列各方可(a)收集本表格

所載資料並可備存作 FATCA 及 CRS 用途，並(b)向有關稅務機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披露、分享或報告本表格所載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根據 FATCA 向

美國國家稅務局申報，及就 CRS 而言，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有關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的法律條文，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稅務局申報，從

而把資料轉交到帳戶持有人的稅務管轄區的稅務當局。 

 

本人證

明，就與本表格所有相關的帳戶，本人是帳戶持有人/ 本人獲帳戶持有人授權簽署本表格#。(# 刪去不適用者) 

本人承諾，如情況有所

改變，以致影響本表格第 1 部所述的個人的稅務管轄區，或引致本表格所載的資料不正確，本人會盡快通知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並會在情況發生

改變後 30 日內，向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提交一份已適當更新的自行證明表格。

本人聲明，就本人深知及確信，本表格內所填報的所有資料和聲明均屬真實、準確及完備。本人一旦在

下文簽署，即明文確認及同意景順、信託人及／或相關基金可如上文所述般披露、報告或處理資料。

 簽署： 

單位持有人簽署

必須與信託人的記錄相符

姓名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 護照相同

如你不

是第 1 部所述的個人，說明你的身分。如果你是以受權人身分簽署這份表格，須夾附

該授權書的核證副本。 

 

日期

請將此表格交回: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基金服務 
 

香港中環花園道三號 

冠君大廈四十一樓 

電話: 

銀聯信託專用

警告: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 80(2E)條，如任何人在作出自行證明時，在明知一項陳述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或罔顧一項陳述

是否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下，作出該項陳述，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即$10,000）罰款。 

 


